
异端大纲通谕

庇护九世
一、泛神论、自然主义和绝对理性主义的异端：

1. 不存在有别于宇宙的天主，天主与万物的本性是一致的，是变化的。人创造

了天主，万物都是天主，具有天主的本质，天主与世界是一体的。

2. 天主对人类和世界的一切行动都应被否认。

3. 人的理性，与天主无关，是真假善恶的唯一仲裁者；理性本身就是法律，自

然的力量足以确保人类和国家的福祉。

4. 宗教的一切真理都源于人类理性的内在力量；因此，理性是人类能够而且应

该达到了解各种真理的终极标准。

5. 天主的启示是不完美的，因此会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而不断地、无限地进步。

6. 基督的信仰与人的理性背道而驰，天主的启示不仅没有用处，甚至对人的完

美也是有害的。

7. 圣经中记载和预言和奇迹是诗人的虚构，天主经信仰的奥秘是哲学研究的结

果。在旧约和新约的书中，都包含了神话的发明，而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二、温和的理性主义的异端：

8. 由于人类理性与宗教本身处于同一水平，因此，必须以与哲学科学相同的方

式对待神学。

9. 天主教的所有教条不分青红皂白地成为自然科学或哲学的对象，而人类理

性，完全以历史的方式启蒙，能够凭借其自然的力量和原则，达到甚至是真正的科

学。最深奥的教条；前提是这些教条被提出来作为其对象进行推理。

10. 哲学家是一回事，哲学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哲学家有权利和义务让自己

服从他已证明是真实的权威；但是哲学既不能也不应该服从任何这样的权威。

11. 圣教不仅不应该对哲学作出判断，而且应该容忍哲学的错误，让它自行纠

正。

12. 宗座和罗马会议的法令阻碍了科学的真正进步。

13. 古代经院博士培养神学的方法和原则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科学的进步。

14. 对待哲学时不考虑超自然的启示。

三、无差别主义，自由主义的异端：

15.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和信奉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他认为是真实的宗

教。

16. 人无论信奉什么宗教，都可以找到永恒的救赎之路，达到永恒的救赎。

17. 至少对那些根本不属于真正教会的人的永恒救恩抱有美好的希望。

18. 新教只不过是同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的另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与天

主教一样被赋予取悦上帝的形式。



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济会、圣经社会、公民自由社会的 异端：

五、关于教会及其权利的异端：

19. 圣教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社会，完全自由——也不是她的神圣创始人赋予

她的适当和永久的权利；但她认为公民权力可以定义圣教的权利，以及她可以行使

这些权利的范围。

20. 未经公民政府的许可和同意，圣教权力不得行使职权。

21. 圣教没有权力教条地定义天主教的宗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

22. 圣教教师和作者受严格约束的义务仅限于那些由圣教无误的判断建议作为

信仰教条普遍信仰的事物。

23. 宗铎和大公会议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权力范围，篡夺了君王的权利，甚至在

定义信仰和道德问题上犯了错误。

24. 圣教没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也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属世权力。

25. 除了司牧固有的权力外，其他临时权力也由民政当局明示或默示授予。因

此，民政当局可在其认为合适的时候撤销。

26. 圣教没有获得和拥有财产的先天和合法权利。

27. 圣教圣职应被绝对排除在对世俗事务的任何指控和统治之外。

28. 未经政府许可，司牧禁止出版书信。

29. 宗铎授予的特恩应被视为无效，除非是通过公民政府寻求的。

30. 教民的豁免源于世俗民法。

31. 为神职的临时民事或刑事案件设立的圣教论坛或法庭，即使不与教廷协商

或反对教廷的抗议，也应以一切方式废除。

32. 可以在不侵犯自然权利或公平的情况下取消神职免于征兵和服兵役的个人

豁免权。公民进步要求废除它，尤其是在一个以自由政府模式为框架的社会中。

33. 它并不完全属于圣教根据权利、适当和天生的管辖权指导神学问题的教学

的权力。

34. 那些将至高无上的宗铎比作自由而在普世圣教中行动的教义是中世纪盛行

的教义。

35.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世俗国民议会的法令或所有民族的行为将最高宗铎从司

牧和罗马城转移到另一位司牧和另一座城市。

36. 世俗国民议会的定义不允许任何后续讨论，而民政当局将这一原则作为其

行为的基础。

37. 可以建立脱离罗马宗铎权威并完全分离的国家教会。

38. 宗铎的行为过于武断，导致圣教分裂为东方和西方。

六、关于公民社会的异端，从自身和与圣教的关系来考虑

39.国家作为一切权利的起源和来源，被赋予了某种权利，不受任何限制。

40.圣教教义与社会的福祉和利益背道而驰。

41.公民政府，即使在异教徒主权者的手中，也有权对宗教事务拥有间接的消极

权力。因此，它不仅拥有称为“执行”的权利，还拥有称为“滥用上诉”的上诉权。

42. 两权制定的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民法为准。同上。



43. 世俗宣誓官有权取消、宣布和取消与宗座签订的关于使用属于圣教豁免权

的无效庄严公约，通常称为协约，未经宗座同意，甚至在尽管有它的抗议。

44. 世俗民政当局可以干预与宗教、道德和精神治理有关的事务。因此，它可

以对司铎为引导良心而发出的指令作出判断，符合他们的使命。此外，它有权制定

有关圣事的管理以及接受圣事所需的处置的法令。

45. 圣教国家的青年接受教育的公立学校的整个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除了修道

院，可以而且应该属于民权，并且到目前为止属于民权不得承认任何其他当局有权

干预学校的纪律、学习安排、学位授予、教师的选择或批准。

46. 修道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受世俗民政当局的约束。

47. 公民社会的最佳理论要求向人民各个阶层的儿童开放的大众学校，以及一

般来说，所有旨在教授文学和哲学科学以及进行青年教育的公共机构，都应该摆脱

圣教权威、控制和干涉，都应完全服从统治者的意愿，并按照时代流行的意见标准，

完全服从公民和政治权力。

48. 教民可能赞成教育与信仰和权力无关的青年的制度，该制度只关注自然事

物的知识，并且只或至少主要是关于尘世社会生活的目的。

49. 民事权力可能会阻止司牧和教民与宗铎自由交流。

50. 教民本身拥有司牧选举权利，并可以要求他们在接受正统机构和罗马教廷

的宗座书信之前承担教区的管理工作。

51. 政府有权罢免司牧权，并且在与司牧辖区制度和任命有关的事情上不必服

从宗铎。

52. 政府可以自行更改圣教规定的教民从事宗教职业的年龄；并且可以要求所

有宗教命令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不允许任何人宣誓。

53. 为保护圣秩及其权利和义务而制定的法律应予废除；不仅如此，公民政府

还可以向所有希望放弃他们所承担的宗教生活义务和违背誓言的人提供帮助。政府

也可以压制上述圣秩，同样是学院圣堂和简单的慈善机构，甚至是那些领主，并将

他们的财产和收入置于民事权力的管理和娱乐之下。

七、关于自然伦理和基督教伦理的异端：

56. 道德法则不需要天主认可，人类的法则完全没有必要符合自然法则并从天

主那里获得约束力。

57. 哲学事物和道德科学以及民法可以而且应该远离圣教的权威。

58. 除物质中的力量外，不得承认任何其他力量，道德的所有正直和卓越都应

置于千方百计的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以及享乐的满足中。

59. 权利在于物质事实。人的一切义务都是一句空话，人的一切事实都有正确

的力量。

60. 权威不过是数字和物质力量的总和。

61. 成功时的不公正行为不会损害权利的神圣性。

62. 所谓的不干涉原则，应该被宣扬和遵守。

63. 拒绝顺从正统君主，甚至反抗他们，都是合法的。

64. 违反任何庄严的誓言，以及任何违背永恒法则的邪恶和残暴的行为，不仅

不应该受到指责，而且完全合法，并且通过热爱国家而做出的，值得最高的赞美。



八、关于教民婚姻的异端：

65. 天主将婚姻提升为圣事的尊严的教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66. 婚姻圣事只是契约的附属物，并与契约分离，而圣事本身仅存在于婚礼祝

福中。

67. 根据自然法则，婚姻关系是可分割的，在许多情况下，民事当局可能会颁

布所谓的适当离婚。

68. 圣教没有设立婚姻障碍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属于消除现有障碍的民事当局。

69. 在黑暗时代，圣教开始设立障碍，不是靠她自己的权利，而是利用从国家

借来的权力。

70. 脱利腾会议的教规绝罚那些敢于否认圣教建立障碍的权利的人，要么不是

教条主义的，要么必须被理解为指的是这种借来的权力。

71.脱利腾会议规定的隆重婚姻形式，在无效的痛苦下，在民法规定另一种形式的情

况下不具有约束力，并宣布当使用这种新形式时，婚姻将有效。

72. 宗铎波尼法爵八世是首个宣布：在受戒时所发的贞洁愿使婚姻无效的人。

73. 在仅具有民事契约效力的情况下，教民间可能存在真正的婚姻，如果说教

民间的婚姻契约总是圣事，或者如果排除圣事就没有契约，则是错误的。

74. 婚姻诉讼和配偶的性质属于民事法庭。

九、关于主权宗铎的民权的异端：

75. 16 岁以下教民在世俗与精神力量的兼容性问题上存在分歧。

76. 废除宗座所拥有的现世权力将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圣教的自由和繁荣。

十、与现代自由主义有关的异端：

77. 在当今，将圣教视为唯一的国家宗教而排除所有其他形式的礼拜已不再是

权宜之计。

78. 在一些圣教国家，法律明智地规定，居住在那里的人应享有公开进行他们

自己独特的崇拜。

79. 各种崇拜形式的公民自由，以及赋予所有人公开和公开表达任何意见和想

法的全部权力，更容易腐化人民的道德和思想，这是错误的，并传播冷漠主义的害

虫。

80. 宗铎应该接受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

1864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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